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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五题：以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的累算权益抵销遣散费及长期服务金 
2014年 1月 22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一月二十二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邓家彪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现时法例容许雇主使用其为雇员向强制性公积金（强积金）计划支付

的雇主供款所产生的累算权益，抵销根据《雇佣条例》须向有关雇员支付

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对冲安排）。有雇员指出，对冲安排损害雇员的

权益，亦令他们失去退休保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在甚么情况下，当局会取消对冲安排；决定一次过取消还是分阶段

取消对冲安排的考虑因素为何，以及该等因素是否包括对基金的行政费用

及平均基金开支比率的影响；若包括，详情为何；及 

 

（二）会否在取消对冲安排时，一并推出强积金全自由行安排，并订明雇

主在取消对冲安排前的供款所产生的累算权益亦不能用于对冲安排；如

会，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遣散费及长期服务金与强积金的对冲问题，是社会关注的议题，涉及

不同持份者的利益，对雇员的退休保障及雇主的经营成本，均有影响。事

实上，社会不同界别对「对冲安排」有截然不同的意见。取消「对冲安排」

无疑可全数保留雇主的供款作雇员日后退休生活的储备，但社会上亦有意

见，包括一些雇主组织，强烈反对取消「对冲安排」，认为会大大加重了

他们的营运成本外，取消他们运用以往十多年累积的供款对冲遣散费及长

期服务金，亦会令他们大失预算，对雇主，特别是中小企，会有一定的压

力，甚至可能影响雇员的聘用条件和就业机会，最终影响雇员的利益。而

推行逐步取消「对冲安排」，亦有不同方案，各方案对雇主及雇员有不同

程度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聆听不同界别的意见，通盘考虑，小心研究。 

 

  邓议员亦关注强积金全自由行的安排。该安排是众多改善强积金制度

措施之一。政府及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积金局）正跟进不同措施，

以减低强积金收费，增加雇员选择基金的自主权，以及协助雇员作出适当



的选择。重点工作包括： 

 

（一）「雇员自选安排」于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开始实施，增加雇员选择强

积金计划的自主权。自计划实施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间，有百

分之三十四的基金，即 163个基金，调低了管理费，最大减幅达百分之四

十四，或 80个基点。由于基金开支比率是按上一个财政年度的数字计算，

所以最新公布的比率数字，即百分之一点七，尚未完全反映基金收费下调

的影响； 

 

（二）积金局自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开始，在其网页提供低收费基金列表，

即管理费不高于百分之一或基金开支比率不高于百分之一点三。自措施推

出，更多强积金计划推出低收费基金。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共有 148

个低收费基金，占基金总数约百分之三十一。除了将会被合并的强积金计

划外，每一个强积金计划亦都会于二零一四年初设有至少一只投资于股票

及／或债券的低收费基金； 

 

（三）针对强积金基金的规模效益及受托人的运作成本，经积金局呼吁，

已有两间受托人公司申请，将其两个计划合并为一，预期可于二零一四年

初落实。积金局预计另有 30 至 40个现有强积金基金将会在二零一四年年

底前终止营办。而在积金局的推动下，由二零一三年三月底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中，受托人已接获约 14 500 宗计划成员要求整合个人帐户的申请。

同步，积金局正与受托人跟进其他可减省行政程序的措施； 

 

（四）我在去年，提出就理顺基金种类及促使强积金收费有较大幅度下调

的方案，进行咨询。经深入研究，我们认为最有效及务实可行的方案，是

推出「核心基金」作为预设基金，针对性协助一些没有时间，或不知如何

选择基金的计划成员，选择符合退休保障目标的基金。按目前的概念，「核

心基金」设有收费管制，并须按长期投资策略运作，以平衡投资风险和回

报。我们的目标是在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就有关建议进行咨询；以及 

 

（五）我们的目标是给予计划成员更全面管控自己的强积金投资的权力。

积金局正力研究实施强积金全自由行的不同方案，以及落实措施的配套

设施，例如中央资料库。积金局预计于二零一五年年底前向政府提交建议。 

 

 

完 

 


